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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广东省城际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工作，提升

客运服务管理质量，保障人民群众安全、便捷、高效、舒适出行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》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铁路安全

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广东省辖区内的城际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及其监督管

理工作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城际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遵循安

全高效、服务规范、衔接顺畅、票务互联、安检互认、监管联动的发

展理念。 

第四条  省管铁路运营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城际铁路客运组

织与服务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

指定的铁路运营管理部门负责协助开展本行政区域内城际铁路客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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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与服务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城际铁路运营单位负责所辖城际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工作。 

第二章  基础管理 

第五条  运营单位应与出入口属地，连通的物业、商铺，客运枢

纽等相关单位明确车站管辖界线和安全管理责任。 

车站管辖范围一般以出入口建筑垂直投影线、楼梯台阶、进出口

闸机围栏等为界。 

第六条  运营单位应积极采用智能化设施设备，为旅客提供无接

触优质服务。 

车站大厅、售票设施、站台、护栏、楼梯、检票、客服中心等基

础设施设备要定期维护，确保作用良好，无违规改造和改变用途。 

信息系统运行稳定可靠，自动检票、导向、广播、时钟、查询、

求助、监控等旅客服务设施设备齐全，状态良好。 

车站疏散通道、紧急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等有专人管理，无堵塞。 

第七条  运营单位应根据车站规模、客流情况、设施设备布局、

设备系统自动化程度、服务标准、公众需求等，科学设置工作人员岗

位，相应配备符合要求的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上岗前应经过岗位培训，

掌握本岗位知识和技能，持证上岗。 

第八条  城际铁路执行统一的标志标识标准。 

城际铁路车站醒目位置应设置电子显示屏或信息板、无障碍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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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、车站疏散示意图，以及禁止、限制携带物品目录等。 

城际铁路车站与国铁、市域（郊）铁路、城市轨道交通、地面公

交、出租车、私家车、公路运输、航空运输等换乘通道的无障碍设施

指引需衔接贯通。 

出入口、站内指示和导向标志应清晰、醒目、连续、规范。车站

控制室、设备房、轨行区等区域应设置醒目的禁行标志，应急装置应

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。 

第九条  运营单位应制定工作日、节假日、重要活动以及突发事

件的客流组织方案，换乘站还应制定共管换乘站协同客流组织方案，

并根据车站实际客流变化情况及时修订完善。 

第十条  运营单位应以服务旅客安全出行为导向建立客运、行车、

维保等业务工作协调机制，根据客流变化优化客运、行车、维保方案，

不断满足客流需要。 

第十一条  运营单位应建立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制度体系，制

定车站岗位职责、人员培训、应急预案和演练、客运设施设备管理、

票务管理、环境卫生管理、信息发布、旅客遗失物保管和招领、安全

管理等规章制度，保证制度健全有效，职责清晰明确。 

第三章  客运组织 

第十二条  车站应根据本站客流流线组织旅客进出站、换乘。

因新线开通、车站客流变化、车站设施设备布局改变、枢纽站衔接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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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对客流流线进行调整的，应对车站整体客流流线、人员疏散进行

统筹论证，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。 

车站客流流线设置、设施设备布局等应综合考虑反恐防范、安检、

治安防范和消防安全需要。与国铁车站、地铁、长途客运站、机场等

相衔接的车站，提供的安检场地应为安检互认提供便利，以减少重复

安检，提高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。 

第十三条  车站工作人员应在每日运营前，对车站客运设施设

备进行检查，应在首班车到站前完成准备工作，开启所有出入口、换

乘通道、自动售（取）票机、自动扶梯、电梯。 

末班车前一列车驶离车站后，应通过广播等方式告知旅客末班车

信息。换乘站应根据列车运行计划、旅客换乘所需时间，提前播放相

应线路末班车广播，并根据车站实际情况关闭换乘通道，防止旅客误

入。 

列车退出运营前，应对车内进行巡视，确认无旅客滞留后退出运

营。车站关闭前，应对车站进行巡视，播放关站广播，确认无旅客滞

留与物品遗留后关闭车站。 

第十四条  车站工作人员应对车站出入口、站厅、站台、通道

等公共区域进行巡视，检查应急设施、自动售检票设备、标志标识、

照明设施、电扶梯、站台门等客运设施设备状态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

进行处理；遇客流高峰、恶劣天气、重大活动等情况，应根据需要增

加巡视次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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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站台服务人员应维护站台候车及上下车秩序，查看

车门和站台门的开闭情况，确保状态良好。 

站台门发生故障无法关闭时，应安排专人值守，做好安全防护；

无法打开时，应通过列车广播、标识或其他方式告知旅客，引导旅客

从其他站台门上下车。 

站台门发生大面积故障的，车站或司机应及时报告行车调度人员。

车站应采取人工开关门、越站等应急措施，并通过广播及时告知旅客，

维护候车秩序。 

第十六条  运营单位应当持续监测客流情况，在线路设计能力

范围内合理安排运力，不断满足客流需求。发生突发大客流时，客运

人员应当协调行车调度人员及时增加运力进行疏导。 

第十七条  车站开放的出站通道数量应与出站旅客量相适应。 

换乘客流大的车站根据需要设置站内换乘流线，配备相应的设备

和引导标志。 

第十八条  运营单位应在票务服务、换乘流线及换乘组织、换

乘设施设备、列车接续及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，推动城际铁

路车站与国铁、市域（郊）铁路、城市轨道交通、地面公交、出租车、

私家车、公路大巴、航空等其他运输方式合理衔接，为旅客创造良好

的换乘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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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车站公共区域施工作业一般应安排在非运营时间进

行。确需在运营时间进行的，运营单位应采取划定隔离区域、围蔽、

工作人员现场盯控等防护措施，加强客流疏导。 

对于涉及关闭车站出入口或换乘通道、暂停车站使用、缩短运营

时间的施工改造，运营单位应提前报告省管铁路运营行政主管部门并

向社会公告。 

第二十条  非突发情况的列车越站，司机或列车工作人员应至

少提前一站告知车内旅客，车站工作人员应通过站内广播告知车站旅

客。列车因故在车站停留时，列车车门、站台门应处于开启状态，列

车和车站通过广播告知车内、车站旅客。 

第二十一条  出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，运营单位应采取铺设防滑

垫、设置防滑、防拥堵提示等必要措施，加强广播提示和现场疏导；

站内或出入口旅客聚集可能造成客流对冲等情况时，可调整自动扶梯

运行方向或暂时关闭自动扶梯，危及旅客安全时，可暂时关闭出入口。 

第二十二条  车站应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

做好人员、技术、物资和设备的应急储备工作。对各类可能引发突发

公共卫生事件的因素及时监测、分析和预警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

早处理，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消除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危害。 

第二十三条  车站发生火灾、淹水倒灌、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时，

车站工作人员应当立即报告行车调度部门，按照应急预案进行现场处

置，必要时采取关闭出入口、疏散站内旅客、封站等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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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客运服务 

第二十四条  车站客运人员应按规定统一着装，正确佩戴标志，

答复旅客咨询时，应做到首问负责、礼貌热情、用语规范。 

第二十五条  城际铁路全天运营时间不应少于 15 小时。遇节假

日、大型活动、恶劣天气以及衔接机场的线路有飞机大面积晚点的，

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省管铁路运营行政主管部门可要求运营单位适

当延长运营时间。 

第二十六条  车站和列车温度、湿度、空气质量、噪声等应符合

有关规定。车站公共卫生间应严格按照《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关于加快

推进第三卫生间(家庭卫生间)建设的通知》标准建设实施，确保环境

整洁、通风良好。 

第二十七条  车站内应配备急救箱、屏风、担架等，旅客受伤或

者身体不适时，客运服务人员应及时拨打救助电话并等待至救护人员

到场，可视需要对现场进行隔离。 

第二十八条  车站和列车内配备的无障碍设施应保持功能完好，

车站工作人员应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无障碍乘车服务。具备条件的车

站应设置无障碍卫生间、婴儿护理台、儿童洗手盆等服务设施，宜开

辟母婴室，自动售货机等便民服务设备。 

第二十九条  自动扶梯和电梯运行时间应当与车站运营时间同步。 

自动扶梯发生故障时，应立即停止使用，在自动扶梯出入口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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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护栏、警示标志等，引导旅客使用其他自动扶梯或者楼梯。 

电梯发生故障时，应立即停止使用，在电梯口放置安全护栏、警

示标志等。有旅客被困时，应安抚旅客并及时采取救援措施。 

第三十条  车站应准确发布当前列车到发时间、后续一班列车

到达时间、开行方向等信息，发生突发事件时，及时提供紧急信息。

车站旅客信息系统出现故障或信息发布错误等情况时，应及时处置。 

第三十一条  车站应广播排队候车、安全乘车等提示信息，列车

进站时站台应广播列车到站和开行方向。 

列车应广播到达车站和换乘信息，需要开启另一侧车门时，应通

过广播提前告知旅客。 

广播用语应当规范、清晰、正确。 

第三十二条  运营单位应提供自动售票机、网络售票、人工售票

等多种售票方式，方便旅客购票。 

车站应根据本站客流情况及首末班车时间合理确定售票时间和

停售时间，并在售票处醒目位置公布。 

自动售票机、自动检票机发生故障时，应设置故障提示。自动售

票机大面积故障时，应增加人工售票窗口。自动检票机大面积故障时，

应采取人工检票、免检等方式，引导旅客有序进出站。 

第三十三条  运营单位应根据客运市场需求、新线开通和新装备

上线等情况，不断优化调整列车运行图，推出一日票、月票、年票等

多样化公交化票制，满足旅客出行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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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 候车室（区）应提供自动或人工问询服务，准确回

答旅客问询，帮助重点旅客，提供广播、遗失物品查找等服务。 

第三十五条  进站乘车前需对旅客及行李进行安全检查，安检设

备应根据客流量和站场条件合理设置，保持通道顺畅、秩序良好。 

引导旅客通过自动检票机检票，视情况开启人工检票通道，检票

通道开启数量应适应客流情况。 

第三十六条  列车车门口和通道应畅通，车厢内物品摆放整齐平

稳；车内地面、座椅应保持干净整洁，垃圾封袋定点投放。 

列车工作人员应为重点旅客提供帮扶。 

列车工作人员应巡视车厢，指导旅客正确使用设施设备，正确解

答旅客问询。 

第三十七条  列车临时清客时，应通过广播或者其他方式告知车

内和站内旅客，车站工作人员应上车引导旅客下车，清客完毕后报告

司机关闭车门。 

列车区间疏散时，应通过车内广播准确、清晰告知旅客疏散方向，

工作人员应进入轨行区引导旅客快速疏散；车站可采取暂停进入车站

等措施防止旅客进站，并及时告知旅客。 

第三十八条  运营单位应每年向社会公布运营服务质量承诺及履

行情况，服务质量承诺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列车正点率、列车运行图兑现率等列车运行指标； 

（二）旅客投诉、意见、建议受理渠道和处理时限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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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服务改进的举措和计划。 

第五章  服务监督 

第三十九条  运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客运服务质量标准，建立

健全客运服务质量监督、检查、考核机制，不断改进服务质量。 

第四十条  省管铁路运营行政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健

全旅客沟通机制，了解公众诉求和意见建议，及时回应旅客关切，鼓

励旅客参与服务质量监督工作。 

第四十一条  运营单位应建立旅客投诉受理处理制度，设置服务

监督机构，公布服务监督电话，及时受理旅客投诉。对受理的旅客投

诉，运营单位应在７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，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旅客。 

运营单位应对旅客反映的问题进行核实整改，设施设备类投诉应

核实设施设备信息，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处理；服务类投诉应及时查找

原因，改进相关服务；规章制度类投诉应进行分析，根据需要修改完

善制度。运营单位无法解决的，应定期汇总后报有关部门协调处理。 

省管铁路运营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旅客投诉受理处理制度，公布

服务监督电话，及时受理旅客投诉。对旅客投诉自受理日起 15 个工

作日内，应将处理结果告知旅客。 

第四十二条  省管铁路运营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客运组织与服务工

作进行监督检查，组织开展服务质量评价，向社会公布服务质量评价

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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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单位要对评价发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和整改，不断提升服

务质量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 

第四十三条  运营单位应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的城际铁路客运

组织与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。 

第四十四条  本办法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。 

第四十五条  本办法自    年  月 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 年。 


